
财税动态成都市对各区

（市）县行政费

实行定额考核

办法

成都市财政局决定从 1995

年起，对市（区）、县实行行政 费

“下管一级”，并实施定额考核。

考核指标包括：行政费总额

增长水平指标；人均支出综合定

额指标；行政定员数指标；机动

车辆控制数指标；财务管理考核

指标等。

行政费支出总额的确定。低

限为上年行政费支出决算数；高

限以当年实现财力增长比例确

定，其增长幅度原则上不得高 于

当年实现财力增长幅度的 90% 。

人均支出综合定额的确定：低限

为上年决算人均支出平均数加

国家政策性增资确定；高限以减

少行政人员增加人均支出数和

当年财力增长比例确定。行政定

员数根据编委下达的编制确定。

车辆控制数根据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下达的车辆编制数确定。市

财政根据省下达的行政费控制

指标，采取一年一定的办法，年

初由各区（市）、县报送测算情

况，市财政在此基础上进行测算

和综合平衡后确定并下达考核

指标。

考核办法分为年度考核和

联审互查两种形式。年度考核是

根据各区（市）、县报送的行政费

支出决算和有关资料，按照考核

原则和内容，逐项进行考核。联

审互查是在年度考核的基础上，

有计划地组织各区（市）、县财政

部门相互交叉检查。

市财政从 1995 年起设立行

政费定额考核奖励专项资金。年终，

对经查实行政经费支出未突破考核

定额的，根据评比档次一次性核拨

专款给予奖励，奖励经费主要用于

行政机关改善办公条件及房屋维修

等。对经查实行政经费支出突破了

考核定额的，将扣减该地下年一 定

数额的专款；对因突破考核定额而

影响全市考核的，要在超过的 30%
以内扣减下年度专项补助经费。

另外，成都市财政局还制定了

市级机关行政经费定额考核实施办

法，根据行政经费支出控制重点，设

立 了人均全年支出定额考核指标；

在职人员定员定额考核指标；小汽

车数定额考核指标；电话费定额考

核指标；汽车燃修费定额考核指标；

差旅费定额考核指标；会议费定额

考核指标等。同时，对各项指标的核

定、考核等也做了具体规定。

（摘自成都市财政信息专

报）

财税动态

湖南省制定

财源建设考核

奖励办法

最近，湖南省财政厅制定了

1995— 2000 年全省财源建设目

标考核奖励办法，已经省政府办公

厅批转执行。其考核内容和具体计

分办法是：

（一）基准分：由财政收入增长

目标、收支平衡和工资正常发放三

部分组成，实行百分考核制。其中，

财政收入增长目标计 50 分。按 1994

年全省财源建设工作会议上省与各

地州市签订的责任书进行考核，凡

达到责任书规定的财政收入增长目

标的地州市计 50 分，未达到目标的

不计分。财政收支平衡计 26 分。凡

当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计 26 分，

未平衡的不计分。工资正常发放计

24 分。工资按国家和省规定的应

由财政负担的行政事业单位工

资分职务、级别、基础、工龄四项

进行考核。凡本级和所辖县（市、

区）当月能按时发放工资的每月

计 2 分，不能按时发放的不计分。

上述基准得分乘以各地州

市所辖县（市、区）个数，即为该

地州市基准总分。主要是鼓励所

辖区县多、工作难度大的地州市

做好财政工作。

（二）加分。下列情况可另行

加分。地州市在实现财政收入增

长目标的前提下，所辖县（市）当

年 达 到“3 581”（3 000 万 元、

5 000万元、8 000 万元、1 亿元；

1.3 亿元、1.5 亿 元、1.8亿元、

2 亿元）台阶的，3 000 万元的计

30 分，每一个台阶加 10 分，有多

个县（市）上台阶的，可以依次累

加。

上述基准总分与加分之和

即为每一个地市的总分。省按每

1 分奖励 2 000 元的标准，奖励到

地市。

（三）团体分。按地市所得总

分和所辖县（市）个数计算出的

平均分即为团体分。省按各地州

市团体得分多少排出前 3 名，另

行给予奖励。

（四）单项奖励。省对收入增

长速度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州市，

取前 3 名分别给予单项奖励；对

当年实现收支平衡并且全部消

化以前年度“老赤字”的县（市），

给予一次性奖励；对财政收入过

1 千万元的乡镇，每个乡镇奖励

10 万元，过 2 千万元的每个奖励

15 万元。

各级所得奖金主要用于扶

持财源建设项目的贴息，同时适

当奖励在财源建设和财政管理

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摘自湖南财政信息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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